
 

附件一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規定」部份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規

定申請入學： 
（一）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二） 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依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

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亦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一）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

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

籍。 

（二）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

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

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三）前二款均應符合前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

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

民，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

經教育部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

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

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

日）為終日計算之。所稱海外，指

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

家或地區；所稱連續居留，指外國

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

一百二十日。連續居留海外採計

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

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

二、具外國國籍且未曾具有中華民國

國籍，符合下列規定者，得依本規

定申請入學： 
（三） 未曾以僑生身分在臺就學。 

（四） 未於申請入學當學年度依

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

經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分

發。 

具外國國籍並符合下列規定，且

最近連續居留海外六年以上者，

亦得依本規定申請入學： 

（四）申請時兼具中華民國國籍

者，應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

籍。 

（五）申請前曾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於申請時已不具中華民

國國籍者，應自內政部許可

喪失中華民國國籍之日起

至申請時已滿八年。 

（六）前二款均應符合前項第一

款及第二款規定。 

依教育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

構或學校遴薦來臺就學之外國國

民，其自始未曾在臺設有戶籍者，

經教育部核准，得不受前二項規

定之限制。 

第二項所定六年，以擬入學當學

期起始日期（二月一日或八月一

日）為終日計算之。所稱海外，指

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

家或地區；所稱連續居留，指外國

學生每曆年在國內停留期間未逾

一百二十日。連續居留海外採計

期間之起迄年度非屬完整曆年

者，以各該年度之採計期間內在

依教育部 114 年

09 月 19 日臺教文

(五)字第

1142503595A 號

令「外國學生來

臺就學辦法」修

正條文之第二

條：依辦法增訂

「具有國籍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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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

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

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

留期間計算： 

（一）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

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二）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

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

文中心，合計未滿二年。 

（三）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

未滿二年。 

（四）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

計未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且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

日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不受

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具有國籍法第二條規定情形者，

為本辦法所定具有中華民國國

籍。 

國內停留期間未逾一百二十日予

以認定。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

具相關證明文件者，不在此限；其

在國內停留期間，不併入海外居

留期間計算： 

（五） 就讀僑務主管機關舉辦之

海外青年技術訓練班或教育部認

定之技術訓練專班。 

（六）就讀教育部核准得招收外

國學生之各大專校院華語

文中心，合計未滿二年。 

（七）交換學生，其交換期間合計

未滿二年。 

（八）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來臺實習，實習期間合

計未滿二年。 

具外國國籍並兼具中華民國國

籍，且於中華民國一百年二月一

日前已提出申請喪失中華民國國

籍者，得依原規定申請入學，不受

第二項規定之限制。 

四、外國學生具高中畢業資格者，得

申請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具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者，得

申請入學本校修讀碩士學位。 

外國學生依前二點規定申請來臺

就學，以一次為限；其繼續在臺

就學者，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

般學生相同。 

外國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

於前項申請後，復申請繼續在臺

就學，或再次申請來臺就學，不

受前點規定之限制： 

（一） 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

後，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逕依本

四、外國學生具高中畢業資格者，得

申請入學本校修讀學士學位；具

學士學位或同等學力資格者，得

申請入學本校修讀碩士學位。 

外國學生依前二點規定申請來臺

就學，以一次為限；其繼續在臺就

學者，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

學生相同。但下列情形，不在此

限： 

（一）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

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逕依

本校規定辦理。 

（二）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學

士班以下學程，在國內停留

依教育部114年09

月19日臺教文(五)

字第11425035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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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就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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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校規定辦理。 

（二）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讀學

士班以下學程，在國內停留

未滿一年，因故退學或喪失

學籍，得重新申請來臺就

學，並以一次為限。 

（三）符合第二點第一項規定之

外國學生，申請就讀副學士

以下學程。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

格或學業考核未達規定、違反法

令或校規情節嚴重致遭退學或喪

失學籍者，不得再依前二項規定

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得申請至本校修習本校

雙聯學制（含雙學位及聯合學

位），其辦法另定之。 

外國學生以英制高中中學五年學

歷（Form-5）申請入學本校者，除

應修畢 128 學分外另需增修至少

12 個學分，其增修學分科目由各

系(所)、學位學程另行訂定之。 

未滿一年，因故退學或喪失

學籍，得重新申請來臺就

學，並以一次為限。 

外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或學

業成績不及格、違反法令或校規

情節嚴重致遭退學或喪失學籍

者，不得再依前項規定申請入學。 

外國學生得申請至本校修習本校

雙聯學制（含雙學位及聯合學

位），其辦法另定之。 

外國學生以英制高中中學五年學

歷（Form-5）申請入學本校者，除

應修畢 128 學分外另需增修至少

12 個學分，其增修學分科目由各

系(所)、學位學程另行訂定之。 

 

五、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名

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前一學年度

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

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

教育部核定。 

本校於前一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

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

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並應報

教育部核定。 

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前一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

十者，應併同提出增量計畫（包括

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教

育部核定。但本校與外國大學合

作並經教育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

班，不在此限。 

五、本校實際招收入學之外國學生名

額以教育部核定本校前一學年度

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原則，

並應併入當學年度招生總名額報

教育部核定。 

本校於前一學年度核定招生總名

額內，有本國學生未招足情形者，

得以外國學生名額補足，並應報

教育部核定。 

申請招收外國學生名額超過前一

學年度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

十者，應併同提出增量計畫（包括

品質控管策略及配套措施）報教

育部核定。但本校與外國大學合

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專

班，不在此限。 

依「外國學生來

臺就學辦法」第

五條明定：申請

招收外國學生名

額超過前一學年

度核定招生名額

外加百分之十

者，應併同提出

增量計畫（包括

品質控管策略及

配套措施）報教

育部核定。但本

校與外國大學合

作並經本部專案

核定之學位專

班，不在此限：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項及第三項招生名額，不含

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一項及第三項招生名額，不含

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本校規定誤植為

「本部」，修正

「教育部」。 

九、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

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

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

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七點

規定申請入學，免檢附第七點第

一項第二款規定之境外學歷證明

文件。 

符合第二點第一項規定之外國學

生在我國完成副學士以下學程

者，得持該學歷證明文件及歷年

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七點規定申

請入學學士班以下學程，免檢附

第七點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

制。本校教務處應即時於教育部

指定之外國學生資料管理資訊系

統，登錄外國學生錄取、入學、轉

學、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

身分、離境等情事。 

九、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

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

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

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依第七點

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七點第一

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

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

語部（班）或私立高級中等學校外

國課程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

校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

件，依第七點規定申請入學，不受

第四點第二項及第七點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之限制。本校教務處應

即時於教育部指定之外國學生資

料管理資訊系統，登錄外國學生

入學、轉學、休學、退學或變更、

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 

依教育部114年09

月19日臺教文(五)

字第114250359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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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臺就學辦法」

修正條文之第八

條及第九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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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外國學

生，完成就學學

校學程後，擬繼

續在臺就學者，

得申請入學學士

班以下學程，增

訂其申請入學文

件規定及增訂大

專校院應即時登

錄外國學生錄取

及離境情形之規

範。 

十二、 外國學生於本校大學部(含)以

上畢業後，經學校核轉教育部許

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

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

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

遷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

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

退學。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 入學方式與我國內一般

十二、 外國學生於本校大學部(含)以

上畢業後，經學校核轉教育部許

可在我國實習者，其外國學生身

分最長得延長至畢業後一年。外

國學生來臺就學後，其於就學期

間許可在臺初設戶籍登記、戶籍

遷入登記、歸化或回復中華民國

國籍者，喪失外國學生身分，應予

退學。但入學方式與我國內一般

學生相同者，及依國籍法第四條

依教育部114年09

月19日臺教文(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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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學生相同。 

(二) 依國籍法第四條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歸化取得

中華民國國籍。 

(三) 符合第二點第一項規定

且依國籍法第三條至第七條申

請歸化取得中華民國國籍。 

於我國大專校院就讀之外國學

生，得經由本校每年所舉辦之

轉學考試入學。外國學生保留

入學資格、轉學、轉系(部)、休

學、退學及其他學籍、學業、

生活考核等事項，均比照本國

學生，依本校「學則」、「招收

轉學生招生規定」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但外國學生經

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格或因刑

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學

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申請歸化

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者，不在此限。

於我國大專校院就讀之外國學

生，得經由本校每年所舉辦之轉

學考試入學。外國學生保留入學

資格、轉學、轉系(部)、休學、退

學及其他學籍、學業、生活考核等

事項，均比照本國學生，依本校

「學則」、「招收轉學生招生規定」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但外

國學生經入學學校以操行不及格

或因刑事案件經判刑確定致遭退

學者，不得轉學進入本校就讀。 

期間依國籍法規

定申請歸化取得

中華民國國籍

者，不受應予退

學之規定限制。 

 
 

 
  


